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學生發生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時之家庭

教育輔導機制辦法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貳、目的： 

透過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提供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之家長

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家庭教育相關知能，協助輔導該學生改善行

為。 

參、實施方式 

學校於發現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

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依其違規情節輕重，以下列方式提供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  

一、以電話進行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 

二、運用通訊方式提供改善之建議。 

三、提供相關之書面或視聽資料。 

四、至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 

五、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參加學校或相關單位提供

之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 

六、申請轉介家庭教育中心「個別化親職教育輔導網絡」家庭關懷諮商輔

導方案。 

七、針對個案學生實施關愛認輔、小團體輔導等學生輔導工作，必要時

1 
 



申請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輔導人員進行諮商輔導或心理治

療等。 

八、針對學生涉及之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視情況請求醫療、衛生、

社政、警察、少年輔導等機關或機構協助。 

九、其他適當方式。 

肆、課程內容 

    結合社區及社會資源協助家長實施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參考內容如

下表，依個案家庭需求提供4小時以上之課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重要概念  

核心課程 親子支持、互動溝通 家庭支持（經濟、情感）、良好之親子互動、良好學

習環境、家人溝通技巧、關懷與接納子女 

偏差行為與協助 子女之反社會行為、學校社區資源、子女交友情形  

子女自律、子女對自己行為負責、規律之生活 

選擇課程 父母之職責 親職教育、正向對待自己之子女、子女管理自我之

行為、子女學習正確之價值判斷、醞育良好之生活

與學習環境 

家庭氣氛之營造 一致與適切之管教方式、完整家庭功能、良好親子

關係、感情融洽之家庭氣氛 

家庭支持方案與資源 善用傳播媒體資訊、社會支援系統、舒緩社經壓力  

學校安置系統 

良好之親師關係、良好之社區環境品質、社區資源 

兒童與青少年身心發

展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之需求、及早發現問題克服發

展障礙、子女社會適應及自我調適能力、子女瞭解

自我、發掘興趣與能力、發展自我概念、挫折容忍

力  

良好之生活適應能力 

兒童與青少年壓力與

舒解 

壓力管理、健康之休閒環境、關心與同理子女、問

題解決能力、子女課業輔導 

兒童與青少年之次文

化 

社會增強方法、社會行為規範、人際關係能力、學

習良好之社交技巧、同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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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重要概念  

親子共學 親子共讀之培養、家庭共同學習概念、親子共學之

方式與管道 

重建家庭關係 促進責任行為減少非責任行為、增加家人相處時

間 

傾聽與表達 情緒管理、正向自我對話、拒絕的技巧、傾聽子女

之心聲、接納子女之情緒 

家庭危機處理 問題解決能力、尋求相關團體協助、減少家庭暴力  

家庭成員之正確觀念、婚姻諮商 

伍、預期效益 

一、家長具備輔導與管教學生知能，提升家庭教養功能。 

二、建立親子良好互動關係，營造溫馨、和諧、幸福家庭。 

三、透過多元輔導網絡，建立學生良好價值觀與行為表現。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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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家庭教育法 第15條（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之提供）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

際照顧學生之人；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其內容、時數、家長參與、家庭

訪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該管主管機關定之。 ​

　　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被通知參與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經書

面通知三次以上未出席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委託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進行訪視。 ​

　　該管主管機關所屬或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進行訪視時，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

顧學生之人、師長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該管主管機關並得

請求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

　　前項受委託之機構、團體或進行訪視之人員，因職務上所知悉個案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

作或持有之相關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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